台山市体育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根据《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我局现有行政许可事项三项。分别是：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审批、举办健身气功活动或设立健身气功活动站点审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现已参照江门及江门市属区（市）做法，部分进驻省网上办事大厅。2015年，已有5位申请人向我局申请发放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证，我局严格按照审批手续受理、办结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证发放的事项。

（二）依法实施情况。

一是依法编制行政许可清单。根据国务院编制“1+3”权责清单工作要求，按照编办统一部署，以江门市清单为蓝本，参照省局清单及江门市属区（市）清单，经与编办、法制部门、律师事务所磋商，制作我局行政许可清单，纳入《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向全市公开。我局编制清单工作严格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每件事项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条件均有法律法规、政策、规范性文件支持。

二是提高审批质量。我局的许可事项事权来源为法律来源、上级下放及上级委托，因此结合我局组织架构，按照《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等中规定的流程、方式对号入座，确定我市以行政审批股、经济股负责受理及现场考察、局领导复核审批的审批程序。并且组织培训，召开局内工作会议，统一局内人员认识，切实掌握行政许可审批条件，熟悉审批流程。因事权来源于法律、上级下放、上级委托，我局以上级的规范性文件作为行使许可的依据，未有权限自己制定规范性文件，并严格按照规范性文件中已明确提出的资质认定条件进行审批，实际操作中不具备自由裁量权。

（三）公开公示情况。按照《关于开展编制“1+3”清单工作的通知》（台府办〔2015〕8号）《关于开展编制“1+3”清单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我局编制行政许可清单，纳入江门市清单面向全市公示，公示内容包括项名称、实施主体机构、实施依据、审批对象、审批权限、事权来源、过往两年审批情况、收费项目及依据、咨询投诉方式。具体申请文书格式、申请材料、程序、条件、期限在实施依据中引用的规范性文件中已经公开。在清单中公示的信息的明确、细化程度已经有关部门审核通过达到要求，规范性文件中公开的信息已达可操作的程度，明确、细化程度高。

    （四）监督管理情况。为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建立事前预防、事中检查、事后查处有机结合的长效监管机制，切实提高教育行政审批科学化监管水平，我局制订了《台山市体育局加强行政审批层级一体化改革事中事后监管实施细则（试行）》，按照依法有效、责任明晰、协同监管、公开公正的原则，分别对3个行政许可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的内容、方式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建立健全层级监督机制、建立完善部门协同机制，加大监管力度、监管责任、监管范围，确实保障行政审批事项的过程透明、结果公正。加大对行政审批事项的监管，组织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的检查，掌握审批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到位情况。

（五）实施效果情况。2015年有5个企业达到行政许可条件并向我局申请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我局按照审批流程，严格执行审批程序，通过资料核查，走访调研等途径审批。经过实践，我局的审批手续不断优化，审批效率不断提高，进一步方便了行政许可相对人，大大提高了认可度和满意度。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来看，我局的行政许可审批工作无疑在去年取得质的变化，已经达到了我们设立行政许可的预期目标，即一切均在法律的框架下，有序、高效、便民的开展工作。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无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今后，我局要充分发挥行政审批职能，积极开展服务民生满意窗口建设，规范审批程序，提高业务水平。一是健全行政审批工作领导机构。设立局行政审批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领导钟志斌同志任组长，行政审批股股长何建国同志为副组长，各相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确保行政审批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二是理顺行政审批相关股室职能。按照相关股室具体承办，行政审批处统一报送信息，具体事项由业务部门办理，在规定时限内办理完成并接受行政审批处监督检查。三是积极探索服务标准，进一步规范审批业务流程。拟定行政审批服务规范标准，规范行政审批业务人员组成、受理服务流程、审批时限、工作纪律等，进一步明确全局行政许审批服务事项的工作制度，确保行政审批工作更上一个台阶。对实施“阳光行政审批”、推进简政放权进一步深化，开展课题调研，对行政审批事项做进一步梳理、规范、放权。

